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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産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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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ENSE KELON ELECTRICAL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21） 

 
須予披露交易 
認購理財產品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7 年 10 月 17 日，本公司與興業銀行訂立 (i) 第一份理財協議，以

認購金額人民幣 200,000,000 元（相當於約港幣 234,780,000 元註 1）認購“金雪球-優選”理財

產品；(ii) 第二份理財協議，以認購金額人民幣 200,000,000 元（相當於約港幣 234,780,000
元註 1）認購“金雪球-優悅(3M)”理財產品; 及(iii) 第三份理財協議，以認購金額人民幣

400,000,000 元（相當於約港幣 469,560,000 元註 1）認購“金雪球-優悅(6M)”理財產品。 
 
第一份理財協議、第二份理財協議及第三份理財協議各自本身並不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

則第 14.06 條須予披露的交易。然而，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 條，第一份理財協議、第二份

理財協議及第三份理財協議下的相關認購金額將被合併計算。第一份理財協議、第二份理

財協議及第三份理財協議下的交易的相關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按合併計算基

準超過 5%但低於 25%。因此，第一份理財協議、第二份理財協議及第三份理財協議下的交

易按合併計算基準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7 年 10 月 17 日，本公司與興業銀行訂立 (i) 第一份理財協議，以認

購金額人民幣 200,000,000 元（相當於約港幣 234,780,000 元註 1）認購“金雪球-優選”理財產品；

(ii) 第二份理財協議，以認購金額人民幣 200,000,000 元（相當於約港幣 234,780,000 元註 1）

認購“金雪球-優悅(3M)”理財產品; 及(iii) 第三份理財協議，以認購金額人民幣 400,000,000
元（相當於約港幣 469,560,000 元註 1）認購“金雪球-優悅(6M)”理財產品。 
 
第一份理財協議 
 
(1)   認購日期：  2017 年 10 月 17 日 
(2)   理財產品名稱：  興業銀行 “金雪球-優選” 2017 年第 1 期非保本浮動收益

封閉式理財產品 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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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方：  (i)   興業銀行（作為發行人）；及 

(ii)   本公司（作為認購方） 
 
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興業銀行及其最終實益擁有

人均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亦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

人士之第三方。 
 

(4)   理財產品類型： 
 

 非保本浮動收益型 
 

(5)   產品風險評級：  低 
 

(6)   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 200,000,000 元（相當於約港幣 234,780,000 元註 1）。 

(7)   認購貨幣： 
 

 人民幣 

(8)   理財產品持有期限： 
 

 92 天 

(9)   預期年化收益率： 
 

 5.1%. 

(10)  理財產品投資範圍： 
 

 “金雪球-優選”理財產品主要投資於:- 
 

第一類: 銀行存款、債券回購、貨幣基金等貨幣市場

工具及其他銀行間資金融通工具; 
第二類: 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央行票據、短期融資

券、中期票據、企業債、公司債、可轉債、

次級債、混合資本債等銀行間及交易所市場

債券及債務融資工具，其他固定收益類短期

投資工具； 

第三類: 符合監管機構規定的信託計劃、券商資產管

理計劃、保險債權投資計劃、基金專戶及上

述資產的受益權，證券投資結構化信託產品

的優先級受益權、投資滬深證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票為基礎的股票收益權產品、以投資

有限合夥企業股權為基礎資產的基金專項

資產管理計劃以及經興業銀行有權審批部

門審批同意的，符合興業銀行規定的風險可

控的其他各類交易性融資產品等其他金融

資產及其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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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到期本金收益兌付：  收益將於到期時或提前終止時一次性支付予認購方。 
   
(12)  提前終止權: 

 
 認購方無提前終止的權利。但若指明的事件發生，興業

銀行有權提前終止“金雪球-優選”理財產品。 
 

 
第二份理財協議 
 
(1)   認購日期：  2017 年 10 月 17 日 

 
(2)   理財產品名稱：  興業銀行 “金雪球-優悅”非保本開放式人民幣理財產品

(3M) 
 

(3)   參與方：  (i)   興業銀行（作為發行人）；及 
(ii)   本公司（作為認購方） 
 
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興業銀行及其最終實益擁有

人均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亦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

人士之第三方。 
 

(4)   理財產品類型： 
 

 非保本開放式 
 

(5)   產品風險評級：  較低 
 

(6)   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 200,000,000 元（相當於約港幣 234,780,000 元註 1）。 

(7)   認購貨幣： 
 

 人民幣 

(8)   理財產品持有期限： 
 

 3 個月 
 

(9)   預期年化收益率：  5.1% 
 

(10)  理財產品投資範圍：  “金雪球-優悅(3M)”理財產品主要投資於:- 
 
第一類: 銀行存款、債券逆回購、貨幣基金等貨幣市

場工具及其他銀行間和交易所資金融通工

具; 

 
第二類: 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央行票據、短期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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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超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企業債、公

司債、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

證券、可轉債、次級債等銀行間、交易所市

場債券及債務融資工具，其他固定收益類短

期投資工具; 

 
第三類: 非標準化債權資產; 

 
第四類： 符合監管機構規定的信託計劃，基金、證券

和保險資產管理計劃以及上述資產的收/受

益權等，優先股，證券投資結構化優先級，

上市公司股票收（受）益權，量化對沖及優

先級，以投資有限合夥企業股權為基礎資產

的資產管理計劃等其他金融資產及其組合。 

 
 
產品因為流動性需要可開展存單質押、債券正回購等融

資業務，總資產不超過淨資產的 140%。 

   
(11)  到期本金收益兌付： 
 

 “金雪球-優悅(3M)”理財產品將在投資周期結束後自動贖

回，本金和收益將在該日繳付予認購方。 
 

(12)  提前終止權： 
 

 認購方無提前終止的權利。但若指明的事件發生，興業

銀行有權提前終止“金雪球-優悅(3M)”理財產品。 
 

 
第三份理財協議 
 
(1)  認購日期：  2017 年 10 月 17 日 

 
(2)  理財產品名稱：  興業銀行 “金雪球-優悅”非保本開放式人民幣理財產品

(6M) 
 

(3)  參與方： 
 

 (i)   興業銀行（作為發行人）；及 
(ii)   本公司（作為認購方） 
 
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興業銀行及其最終實益擁有

人均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亦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

人士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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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財產品類型： 
 

 非保本開放式 
 

(5)  產品風險評級：  較低 
 

(6)  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 400,000,000 元（相當於約港幣 469,560,000 元註 1）。 

(7)  認購貨幣： 
 

 人民幣 

(8)  理財產品持有期限： 
 

 6 個月 
 

(9)  預期年化收益率：  5.1% 
 

(10)  理財產品投資範圍： 
 

 金雪球-優悅(6M)”理財產品主要投資於:- 
 
第一類: 銀行存款、債券逆回購、貨幣基金等貨幣市

場工具及其他銀行間和交易所資金融通工

具; 

 
第二類: 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央行票據、短期融資

券、超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企業債、公

司債、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

證券、可轉債、次級債等銀行間、交易所市

場債券及債務融資工具，其他固定收益類短

期投資工具; 

 
第三類: 非標準化債權資產; 

 
第四類： 符合監管機構規定的信託計劃，基金、證券

和保險資產管理計劃以及上述資產的收/受

益權等，優先股，證券投資結構化優先級，

上市公司股票收（受）益權，量化對沖及優

先級，以投資有限合夥企業股權為基礎資產

的資產管理計劃等其他金融資產及其組合。 

 
 

產品因為流動性需要可開展存單質押、債券正回購等融

資業務，總資產不超過淨資產的 140%。 

 
(11)  到期本金收益兌付： 
 

 “金雪球-優悅(6M)”理財產品將在投資周期結束後自動贖

回，本金和收益將於在該日繳付予認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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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提前終止權： 

 
 認購方無提前終止的權利。但若指明的事件發生，興業

銀行有權提前終止“金雪球-優悅(6M)”理財產品。 
 

 
認購之理由及益處 
 
認購“金雪球-優選”理財產品、“金雪球-優悅(3M)”理財產品及“金雪球-優悅(6M)”理財產品 
的款項來自本集團的自有閒置資金，將閒置資金用於委託理財有利於提升本集團自有閒置資

金的使用效率，而且不會影響本集團的日常運作及主要業務發展，以及不會對本公司的中小

型投資者的權益有不良影響。 
 
董事會認為認購“金雪球-優選”理財產品、“金雪球-優悅(3M)”理財產品及“金雪球-優悅(6M)”
理財產品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項下之涵義 
 
第一份理財協議、第二份理財協議及第三份理財協議各自本身並不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

第 14.06 條須予披露的交易。然而，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 條，第一份理財協議、第二份理財

協議及第三份理財協議下的相關認購金額將被合併計算。第一份理財協議、第二份理財協議

及第三份理財協議下的交易的相關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按合併計算基準超過 5%
但低於 25%。因此，第一份理財協議、第二份理財協議及第三份理財協議下的交易按合併計

算基準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有關本公司及興業銀行的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主要從事冰箱及空調器的製造及銷售。 
 
興業銀行 
 
興業銀行是一間商業銀行，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興業銀行的主要業務包括吸收

存款，發放短期、中期及長期貸款，辦理國內外結算，發行金融債券，代理發行、兌付及銷

售政府債券，買賣政府債券、金融債券，代理發行股票以外的證券，買賣或代理買賣股票以

外的證券，資產託管；從事同業拆借，買賣或代理買賣外匯，從事銀行卡業務，提供信用證

服務與擔保，提供保管箱服務，提供財務顧問，以及從事經中國銀行監管機構批准的其他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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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定義如下：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主板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第一份理財協議」 
 

指 本公司與興業銀行於 2017 年 10 月 17 日就認購“金雪球-優選”
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金雪球-優選”理財產

品」	
  
 

指 興業銀行 “金雪球-優選” 2017 年第 1 期非保本浮動收益封閉

式理財產品 52007; 
 

「“金雪球-優悅(3M)”理

財產品」 
 

指 興業銀行 “金雪球-優悅”非保本開放式人民幣理財產品(3M); 
 

「“金雪球-優悅(6M)”理

財產品」 
 

指 興業銀行 “金雪球-優悅”非保本開放式人民幣理財產品(6M);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聯交所」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興業銀行」 
 

指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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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華人民共

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第二份理財協議」 指 本公司與興業銀行於 2017 年 10 月 17 日就認購“金雪球-優悅

(3M)”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第三份理財協議」 
 

指 本公司與興業銀行於 2017 年 10 月 17 日就認購“金雪球-優悅

(6M)”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 指 百分比。 
 
 
註: 
 
1.   此金額已按人民幣計值的金額已按 1 人民幣元兌 1.1739 港元的匯率兌換為港元，僅供說

明用途。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

他匯率兌換，甚至可予兌換。 
 

 
 

承董事會命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湯業國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爲湯業國先生、劉洪新先生、林瀾先生、代慧忠先生、賈少謙

先生及王雲利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爲馬金泉先生、徐向藝先生及劉曉峰先生。 
 

 

 

 

 


